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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监察行为，认真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实现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安监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年度执法工作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文件的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2025年监督检查计划如下：
一、执法检查的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如东县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实施细则》，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坚持安全发展，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为主题，以广泛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为主线，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增强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全面推进安全隐患治理工作，依法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公开、公正、效能和权责统一的原则，从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责任、执法过错追究等多个环节来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防止发生失职渎职和滥用权利，确保执法不缺位、不越位，促进全镇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稳定好转，推进我镇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二、执法检查的工作目标
规范执法程序和执法文书，量化执法检查，强化执法监督，严肃执法过错追究，努力实现执法行为规范化、执法责任具体化，实现权责统一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目标。 
1.对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处罚率达到100％。
2.行政处罚当年执行到位率达到90％以上。
3.对企业监督检查在规定期限内的复查率达到100%。
4.对复查问题的整改率达到100%。
5.法律适用正确率100％。
6.案件结案归档率达到100％。
三、执法检查的重点内容
1.依法取得有关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情况；
2.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
3.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的情况；
4.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情况；
5.从业人员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取得有关安全资格证书的情况；
6.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以及按规定办理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情况。
7.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情况。
8.对安全设施的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况。
9.重点行业企业安全评估，形成一企一策。
10.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
11.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12.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
13.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情况。
14.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管理的情况。
15.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及时排查治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情况。
16.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的情况。
17.危险物品的使用、经营、储存单位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以及有关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的配备、维护、保养的情况。
18.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19.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20.按照规定建立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制度、清单等台账及江苏省工业企业风险报告系统上报情况。
四、执法检查的范围和任务
新店镇综合行政执法局现有在册行政执法人员5人，按90%纳入计算行政执法人员为4.5人，实际工作日为237天，2025年检查工作总日数为1067天，2025年执法检查工作日为100天。
1.监督检查范围
负责对全镇危险化学品经营、使用企业、烟花爆竹、特种行业等进行安全生产检查，负责配合生产经营企业事故的调查处理、对违法、违规安全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完成镇安委会交办的其他安全生产工作。
2.监督检查任务
全年执法检查工作日100天，对全镇所有生产经营企业监督检查不少于200家次。以上监督检查企业的家次为初次检查数和复查数之和。（具体监督检查企业名单附后）
五、执法检查的工作要求
(一)行政执法人员到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执法检查时，要表明身份，出示合法的执法证件；向生产经营单位讲明本次执法检查的主要内容、范围、目的、程序，以及需要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等检查要求；严格执行“一案五制”相关制度。
(二)行政执法检查结束时，应当当场制作《现场检查记录》，经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确认，交一份给被查单位，同时，检查人员要填制《检查情况登记表》备查。
(三)检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者事故隐患，需要依法采取现场处理措施的，应向被检查单位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
(四)检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的，向生产经营单位指明事故隐患的部位、内容，及其可能造成的事故危害，下达《责令改正指令书》，指导、责令生产经营单位立即或限期消除隐患。
检查发现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向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指明其违法、违规行为的内容、表现形式，以及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条、款、项，下达《责令改正指令书》，指导、责令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限期改正。
(五)向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下达《责令改正指令书》，应指出不按期改正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其后果。
(六)《责令改正指令书》下达后，生产经营单位提出复查申请或者整改、治理期限届满的，相关科室应当自收到申请或者限期届满之日起10日内进行复查，填写《复查意见书》，由被复查单位和复查人员签名。
对逾期未整改、治理或整改、治理不合格的生产经营单位，执法人员应说明具体存在问题，指导、责令生产经营单位继续整改。同时，报告局主要负责人，按照程序立案进入行政处罚程序。
(七)对有证据确认不符合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在用设备、设施、器材，需要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向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当事人说明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按规定办理行政强制措施手续。
(八)检查人员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过程中，要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教育。
(九)检查人员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规定，廉洁自律，优化服务，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